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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須予披露交易及持續關連交易

—  財務金融服務協議

茲提述第一拖拉機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八日有關財
務金融服務協議項下持續關連交易的公告（「該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
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進一步公佈，根據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各非豁免持續關連
交易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不僅構成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申報、公告及尋
求獨立股東批准規定的本公司非豁免持續關連交易，亦構成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的
本公司須予披露交易。

承董事會命
第一拖拉機股份有限公司

于麗娜╱廖佩儀

公司聯席秘書

中國 •洛陽
二零一零年七月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四位執行董事：劉大功先生、董建紅女士、屈大偉先
生及李希斌先生，四位非執行董事：趙剡水先生、閆麟角先生、邵海晨先生及 
劉永樂先生，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陳秀山先生、羅錫文先生及洪暹國先生。

* 僅供識別


